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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第二批第一阶段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企
业补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深建租赁〔2021〕18号

各相关企业：

　　为充分发挥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市住房租赁市场，根据

《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建规〔2021〕8号），现启动我市2021年度第二批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工

作。本批申报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受理新开工新建项目（包括出租型人才住房项目和新出让全年期自持市场租赁住房项目），第二阶

段受理全部类型的企业补助项目（包括新建、改建、稳租金商品房、盘活存量、日常运营、贷款贴息和信息系统对接等各类项目）。现就第二

批第一阶段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企业要求

　　（一）已在深圳管辖区域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办理了商事主体登记及税务登记；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三）若为住房租赁企业，经营范围应包含“住房租赁”或“租赁经纪”（或相似表述）业务，并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住房租赁企业备案

或经纪机构备案，同时已按照《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等部门关于开展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的通知》（深建规〔2021〕6号）相关要求在本市辖区

内商业银行开立唯一住房租赁资金专用账户，将专户信息作为企业备案材料，通过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网址：http://jigou.shenzh

enzjj.com，以下简称租赁平台）进行备案；

　　（四）2019年1月1日以来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2019年1月1日以来无严重投诉，未引发二十人以上且社会影响恶劣的群体性租赁纠纷事件；

　　（六）2019年1月1日以来无《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所列情形，未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范围；

　　（七）发展住房租赁业务过程中不存在“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等高风险经营行为。

　　二、申报项目范围及申报要求

　　（一）范围及要求

　　2021年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将分批次进行申报。第二批第一阶段申报专项资金的项目范围为新开工新建项

目，具体要求如下：

　　1.在深圳管辖区域内，利用新供应用地或存量用地集中开发建设的出租型人才住房项目或新出让全年期自持市场租赁住房项目；

　　2.须于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主体工程开工或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验收，目前尚未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3.申报企业承诺租赁运营期不少于10年；

　　4.不属于满足旅游度假需求的租赁住房项目，如民宿、酒店等；

　　5.产权明晰、合法合规建设、安全质量达标；

　　6.单套房源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44平方米且不属于高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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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在筹集建设过程中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8.2019年1月1日以来，申报项目在筹集建设过程中未被处以与工程建设、住房租赁领域相关的行政处罚；

　　9.不属于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10.不属于政府投资建设或购买的租赁住房项目；

　　11.未重复享受同类型财政补贴；

　　12.不属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等与住房租赁市场没有明显关联的领域。

　　（二）特别提示

　　同一项目若申请新开工新建项目专项资金补助，后续不得再申请其他房源筹集建设类及贷款贴息类（开发建设贷款）专项资金补助。

　　三、申报时间

　　第二批第一阶段项目申报受理时间为2021年8月11日至2021年8月15日。申报企业应在租赁平台完成线上注册备案，并按时提交申报材料

至我局，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报流程及申报材料

　　第二批第一阶段项目申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包括线上注册备案和线下提交申报材料两个环节。

　　（一）线上注册备案

　　1.住房租赁企业：符合申报范围和申报要求的企业应登录租赁平台进行企业备案（已在租赁平台完成备案的企业无需再进行此操作），并

维护住房租赁资金专用账户信息；

　　2.非住房租赁企业：应登录租赁平台进行企业注册（已在租赁平台完成注册的企业无需再进行此操作）。

　　申报企业首次登录租赁平台时须上传：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等。

　　（二）线下提交申报材料

　　1.申报企业填报《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21年度第二批第一阶段企业补助项目申报书》（附件1）及《企业承诺

书》（附件2），一式一份；

　　2.申报企业对本企业申报的所有项目进行编号，填报《申报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汇总表(2021年第二批第一阶段）》（附件3），一式一

份；

　　3.申报企业以项目为单位，填报各项目的《项目情况表》（附件4），一式一份，并按项目佐证材料目录的顺序整理项目佐证材料。

　　申报企业于2021年8月11日至8月15日上午9：00-12：00和下午14：00-18：00（周末照常上班）安排专人将上述申报材料纸质版（须

按要求加盖申报企业公章）和存储申报材料电子版的移动存储介质（U盘或光盘等）送达至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9楼918室（联系

人：张工，联系电话：83788126）。申报材料不接受邮寄，逾期不予受理。

　　五、其他事项

　　（一）专项资金申报采取诚信承诺制，申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须据实诚信申报。单位和个人如违反有关规定，将按照规定严肃处理。

　　（二）2021年度审核通过项目的补助金额将结合2021全年申报项目的审核通过数量及年度预算额度统筹确定。分批次审核通过的项目将

先获得规定补助标准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具体比例将于项目公示时予以公布。

　　（三）我局计划于8月下旬启动2021年第二批第二阶段的专项资金企业补助项目申报工作。已竣工的拟申报项目（包括新建、改建、运营

等各类项目），须按照2021年6月21日发布的《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2021年度第二批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企业补助申报

项目房源信息录入及核验有关事项的通知》（可在我局官网及“深圳智慧租房”微信公众号查询）的要求，在租赁平台完成房源信息录入。请

有申报意向的企业抓紧按上述要求开展房源录入相关工作。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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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21年度第二批第一阶段企业补助项目申报书

　　2.企业承诺书

　　3.申报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汇总表（2021年第二批第一阶段）

　　4.项目情况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2021年8月11日

　　（咨询电话：0755-66892226）

相关附件

附件： 附件1：深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21年度第二批第一阶段企业补助项目申报书.docx 

附件： 附件2：企业承诺书.docx 

附件： 附件3：申报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汇总表.docx 

附件： 附件4：项目情况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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